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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标准化协会（ZAS）是组织开展国际、国内标准化活动的省级社会团体。制定ZAS标准满足市

场需要，推动团体标准化工作，是浙江省标准化协会的工作内容之一。中国境内的团体和个人，均可提

出制修订ZAS标准的建议并参与有关工作。 

ZAS标准按浙江省标准化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进行制定和管理。 

ZAS标准草案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并得到参加审定会议的3/4以上的专家投票赞同，方可作为ZAS

标准予以发布。 

在本标准实施过程中，如发现需要修改或补充之处，请将意见和有关资料寄给浙江省标准化协会，

以便修订时参考。 

 

 

 

 

 

 

 

 

 

 

 

 

 

 

 

 

 

 

 

 

 

 

 

 

 

 

 

 

 

 

本标准版权为浙江省标准化协会所有，除了用于国家法律或事先得到发布单位文字上的许可外，不

许以任何形式复制该标准。 

浙江省标准化协会地址：杭州市玉古路173号中田大厦16F-I、J 

邮编：310007  电话：（0571)85025675   传真：（0571）85025675 

网址：www.zjbx.org  邮箱：zjsbzhxh@zjbx.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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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 T/ZAS 4009《群众和企业全生命周期“一件事”工作规范》的第 10 部分。T/ZAS 4009

已发布以下几个部分： 

——第 1部分：总则；                                                                                                                                                                                                                                                                   

——第 2部分：出生； 

——第 3部分：幼儿园儿童入园； 

——第 4部分：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学生入学； 

——第 5部分：中考优待； 

——第 6部分：高考优待； 

——第 7部分：军人退役； 

——第 8部分：二手房办理不动产证及电水气联动过户； 

——第 9部分：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 

——第 10部分：失业； 

——第 11部分：助残服务； 

——第 12部分：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医疗救助“3+N”报销； 

——第 13部分：退休； 

——第 14部分：身后； 

——第 15部分：企业开办； 

——第 16部分：一般企业投资项目审批； 

——第 17部分：水电气网协同报装； 

——第 18部分：企业不动产交易登记； 

——第 19部分：企业注销。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ZAS政务服务标准化专业委员会提出。 

本文件由浙江省标准化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安吉县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安吉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安吉县医疗保障局、

安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安吉县民政局、安吉县公安局、安吉县人民武装部、金东区行政服务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毛军、夏南、张晓燕、袁成霖、孙丽婷、杨璐璐、李佩瑶、丁泽军、万展迎、

徐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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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和企业全生命周期“一件事”工作规范 第 10 部分：失业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失业“一件事”的事项范畴、管理要求、工作流程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失业“一件事”联办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T/ZAS 4009.1 群众和企业全生命周期“一件事”工作规范 第1部分：总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失业“一件事”“one thing”of unemployment  

通过梳理失业服务关联性强、办事需求大、办事频率高的多个单一事项，将失业登记、求职登记、

失业保险金申领、代缴基本医疗保险费、社会保障卡个人零星申领、其他失业补助申领、就业困难人员

认定等组合形成的“一件事”，为失业人员提供联办服务。 

4 事项范畴 

失业“一件事”联办事项范畴应包含以下事项，并实行动态管理，及时更新调整内容： 

a) 失业登记； 

b) 求职登记； 

c) 失业保险金申领； 

d) 代缴基本医疗保险费； 

e) 社会保障卡个人零星申领； 

f) 其他失业补助申领； 

g) 就业困难人员认定。 

5 管理要求 

5.1 基础工作 

失业“一件事”联办工作的事项梳理、流程优化、指南编制、数据共享、办理方式、监督检查与评

价应符合 T/ZAS 4009.1的要求。简版办事指南见附录 A，流程图见附录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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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机制建设 

建立失业“一件事”牵头单位和协同单位联动机制，分工如下： 

a) 牵头单位：人力社保部门； 

b) 协同单位：医疗保障部门、行政服务中心。 

5.3 工作职责 

5.3.1 基本职责 

大数据管理部门、牵头单位和协同单位基本工作职责应满足T/ZAS 4009.1的要求。 

5.3.2 人力社保部门 

负责办理失业登记、求职登记、发放失业保险金和其他失业补助。 

5.3.3 医疗保障部门 

负责落实失业人员医疗保险代缴。 

5.3.4 行政服务中心 

5.3.4.1 设立综合窗口，受理失业“一件事”联办申请，核查申请材料是否齐备、规范。 

5.3.4.2 宜提供自助办理、人工代办等服务方式。 

6 工作流程 

6.1 受理 

6.1.1 线上受理 

人力社保部门可通过浙江政务服务网、“浙里办”APP、所有已开通电子社保卡的APP等平台，受理

在线推送的失业“一件事”联办申请，申请材料应符合A.3的要求。 

6.1.2 线下受理 

行政服务中心、乡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综合窗口对申请材料受理审核无误后，将信息推送至联

办信息平台。 

6.2 办理 

6.2.1 失业、求职登记 

6.2.1.1 失业、求职登记办理，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a) 有劳动能力和就业要求； 

b) 处于无业状态。 

6.2.1.2 人力社保部门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线上应在 3个工作日内完成办理，线下应即办，并将信

息推送至联办信息平台。 

6.2.2 失业保险金申领 

6.2.2.1 失业保险金申领办理，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a) 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本人已按规定履行失业保险缴费义务满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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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 

c) 有求职要求，愿意接受职业培训、介绍。 

6.2.2.2 人力社保部门对申领资格进行审核，核定失业保险金享受月数，并将信息推送至联办信息平

台。 

6.2.3 社会保障卡个人零星申领 

6.2.3.1 依法享受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服务的申请人可办理社会保障卡个人零星申领。 

6.2.3.2 人力社保部门或社银合作网点对申领材料进行审核，自受理申请之日起即时办理。 

6.2.4 其他失业补助申领 

6.2.4.1 技能提升补贴 

6.2.4.1.1 技能提升补贴申领办理，应满足以下条件： 

a) 参加失业保险，并累计缴纳失业保险 12个月以上； 

b) 在就业期间取得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6.2.4.1.2 人力社保部门对申领资格进行确认，并将信息推送至联办信息平台。 

6.2.4.2 职业培训补贴 

6.2.4.2.1 职业培训补贴申领办理，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a) 已办理失业登记； 

b) 在人力社保部门认定的职业技能定点培训机构参加培训并取得职业资格证书。 

6.2.4.2.2 人力社保部门对申领资格进行确认，并将信息推送至联办信息平台。 

6.2.4.3 价格临时补贴 

价格临时补贴领取由人力社保部门根据当月物价情况进行发放。 

6.2.5 就业困难人员认定 

6.2.5.1 符合当地规定的申请人可进行就业困难人员认定。 

6.2.5.2 人力社保部门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30个工作日内办理，并将信息推送至

联办信息平台。 

6.3 支付 

6.3.1 人力社保部门在受理申请后 5个工作日内按申请人选择的方式送达结果，并于次月支付失业保

险金。 

6.3.2 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的价格临时补贴、技能提升补贴、职业培训补贴等其他失业补

助，由人力社保部门在承诺时限内完成核准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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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简版办事指南 

A.1 事项名称 

失业“一件事”。 

A.2 适用范围 

  符合浙江省失业“一件事”联办要求的人员。 

A.3 申请材料 

申请材料包括： 

a) 失业“一件事”联办申请表； 

b) 社会保障卡或身份证原件； 

c) 求职简历；（求职登记时提供） 

d) 两寸近期免冠证件照一张；（社会保障卡个人零星申领时提供） 

e) 培训费发票；（职业技能培训补贴申领时提供） 

f) 就业困难人员相关材料一份。（就业困难人员认定时提供） 

A.4 办结时限 

承诺时限内办结。 

A.5 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A.6 结果送达 

送达时限为自做出决定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送达方式为现场送达、短信送达或快递送达。 

A.7 咨询途径 

应注明现场办理窗口、网站等咨询联系方式。 

A.8 办公地址和时间 

应注明事项办理地址和工作时间，宜执行“午间值班”、“双休日预约办理”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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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附 录 B 

（规范性） 

失业“一件事”流程图 

B.1 办事流程 

失业“一件事”办事流程见图B.1。 

开始

浙江政务

服务网
浙里办APP

行政服务

中心

线上、线下提出申请

办结支付

结束

失业保险金

申领

其他失业补

助申领

失业登记

选择其中一种方式

选择其中一种或
几种事项办理

代缴基本医疗

保险费

社会保障卡个人

零星申领

就业困难人

员认定

求职登记

 

图 B.1  失业“一件事”办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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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经办流程 

失业“一件事”经办流程图见图B.2。 

 

开始

浙江政务

服务网
浙里办
APP

行政服务

中心

受理告知原因 不予受理
退回材料并一次性

告知需补充的材料
材料不齐全

准予受理

结束 告知原因 不予办理

结束

审核

准予办理

线上、线下提出申请

选择其中一
种方式

失业保险

金申领

其他失业

补助申领
失业登记 求职登记

社会保障卡

零星申领

承诺时限

内办结

承诺时限

内办结

选择一种或几
种事项办理

审核

就业困难

人员认定

准予办理

送达

告知原因 不予办理结束

 

 

图 B.2  失业“一件事”经办流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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